[bookmark: _Toc8946]第三章  采购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
总则：
1.1 本技术规格所提出的要求是对本次招标货物的基本技术要求，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规范的全部条款。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除了满足本技术规格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国国家、行业、地方或设备制造商所在国的有关标准、规范（尤其是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
1.2 中标产品的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将予以公布。
一、商务条款：
	序号
	商务条款内容

	1
	如是依法纳入医疗器械管理的须具有：
	投标人为制造商的（进口产品除外），须具有相应的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获取的备案编号（属于一类时）。

	2
	
	投标人须具有与投标产品相应的有效经营备案编号（属于二类时）；（如本次投标产品的注册人、备案人在其住所或者生产地址销售的，无需再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

	3
	
	投标产品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属于二类、三类时）；投标产品纳入备案管理时（属于一类时），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备案材料或承诺函（承诺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所投产品的备案证明材料，若未按规定提供视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4
	1、投标人所投设备须与医院信息系统连接，由此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bookmark: _GoBack]2、中标人需负责在项目安装地点进行所投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并现场测试。在安装和调试期间，如发现设备或材料有缺陷或损坏，中标人应尽快更换，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中标人在维护期内应提供现场、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支持，要求中标人应在有稳定的技术支撑与服务能力，并且在设备发生故障时2小时内响应。中标人在项目验收合格后，负责对所投设备组织操作使用培训，培训地点、人员由采购人指定。

	5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明细
	数目

	1
	神经导航经颅磁刺激系统
	红外光学捕捉器
	1个

	
	
	导航专用软件
	1套

	
	
	导航工具包
	1包

	
	
	导航线圈及被试定位追踪器
	1个

	
	
	导航系统专用一体机
	1台

	
	
	重复经颅磁刺激器主机
	1台

	
	
	电源单元
	1个

	
	
	增强高压电缆
	1根

	
	
	电源主线适配器
	2个

	
	
	专用控制器
	1个

	
	
	触摸式液晶显示屏
	1个

	
	
	70mm磁刺激双线圈（动态风冷） 
	1个

	
	
	线圈支架
	1个

	
	
	无源气压式脚踏开关 
	1个

	
	
	双通道运动诱发电位—MEP模块
	1个

	
	
	操作手册
	1本

	
	
	专用移动台车
	1个






注：上述商务条款必须全部满足，否则做无效标处理。


2、 项目技术需求：

（一）技术需求重要性表述
	标识重要性
	标识符号
	代表意思

	关键指标项
	★
	评分项，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

	一般指标项
	无标识项
	评分项，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

	注：投标人须如实响应，如在后期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现有虚假响应情况，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不予支付合同款项，且上报监管部门并追究中标人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损失。


（2） 技术要求
1.导航系统硬件： 
1.1 具有最新版本的红外光学动态捕捉器固件；
1.2 定位精度（误差）≤2mm
1.3 追踪定位工具包：线圈示踪器、头颅示踪器；
1.4 示踪器规格：多视面全角度示踪器（非平面）；
1.5 线圈示踪器的定位上定位光球≥4点；
1.6 被试头颅示踪器定位器上定位光球≥4点。
2.导航软件
2.1 支持病人注册、分割头部建模和及数字化。
2.2 支持导入MRI/fMRI的图像，自动处理的MRI/fMRI（DICOM）数据。
2.3 能够基于患者的脑影像数据，把标准坐标点转换到患者个体空间，实现个体化的靶点定位：
2.3.1 提供数据批量上传功能，并实现多名患者并行计算；
2.3.2 实现数据自动转换，将DICOM文件自动转换为NIfTI文件；
★2.3.3 能够基于患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计算个体化的靶点位置；
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其中注册内容至少应包括核磁共振影像处理）
2.3.4 提供结构和功能磁共振数据的预处理和功能连接指标计算功能；
2.3.5支持所有中间计算过程完成下载；
2.3.6 提供在线查看脑影像数据的分析结果功能。
2.4 根据选定的标记点与被试头模进行重新匹配。可自由旋转选择切割面，支持3D显示。
2.5 支持定制跟踪工具，并与TMS线圈相兼容。
2.6 支持目标视图：利用线圈在预设刺激目标的精确定位，来指示目标的距离和相对于预设方向的线圈方向，能够实时显示线圈与头颅的移动。
2.7离线分析能力：可回顾所有治疗记录。
3.磁刺激主机：
3.1 最大输出刺激脉冲频率（无论是在内触发模式还是在外触发模式下）均须：≥50Hz；
★3.2 输出脉冲宽度：≤300us，且脉冲频率误差范围：≤±2%（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3.3 支持最大输出强度：≥4.0T，且强度误差范围：≤±5%；
3.4 采用触摸屏式工业控制器和专用操作软件平台；
3.5 控制器触屏尺寸：≥10英寸；
3.6 控制器内置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和运动阈值检测软件，屏幕上可以显示两个独立的窗口，实时同步显示两个通道的MEP信号；
3.7  控制器屏幕上实时显示线圈规格、 线圈温度；
3.8 在控制器屏幕上以20级梯度趋势图方式实时呈现显示线圈温度；
3.9 线圈温度允许值：≤41℃；
4.磁刺激控制操作软件：
4.1 在控制器屏幕上显示磁刺激器实时状态；
4.2 持续超过10分钟未触发系统将自动卸载保护；
4.3 刺激模式可调: 单脉冲 重复脉冲 自由组合刺激 以及丛刺激（iTBS和cTBS）模式；
★5.磁刺激线圈：采用8字形双线圈，线圈的直径为70mm且线圈采用无液体的动态冷却方式，非被动冷却非液体冷却；
6.运动阈值（MEP）测量：
★6.1 配置运动诱发电位放大器,信道数≥2，可同时采集两个部位的运动诱发电位信号并在磁刺激控制器屏幕上以两个窗口的方式同步显示，用于直观对比选取最佳阈值强度；
6.2 运动阈值自动计算：基于设定比例和采集信号结果可自动计算所需刺激强度；
7.分体式模块化架构：
7.1 磁刺激主机、控制器、储能单元为模块化架构；
7.2 独立线圈支架带脚轮可移动；
8.支持以其他技术模态同步联合应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与EEG（脑电图）同步联合应用，与fMRI（磁共振成像）同步联合应用，与NIRS(近红外脑成像)同步联合应用。
3、  其他配套要求：
（一）应急服务要求
1.备品备件：中标人提供能够满足质量保证期内的设备维修要求的备品备件，备品备件应是新品。中标人应保证10年以上零部件供应期，并对设备故障等突发状况及时响应。
2.专用工具：中标人提供设备安装、调试、验收、维修、保养所必要的专用工具、仪器、仪表等工具。
3. 接到报修后应及时响应，若未及时修复设备故障，应提供备用设备供院方使用。
（二）安装调试、验收试验及质量保证
1.中标人在设备安装地点负责安装、调试。
2.具体设备验收标准和程序按采购人要求执行，下列验收程序可参照执行：
2.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承诺进行验收。招标文件没有规定和投标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中标人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所有需要质检部门进行检测才能使用的设备，投标报价中必须包含首次检测费用；
2.2货物在验收时，中标人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涉及进口的部件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 (如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中标人提供的必要文件；
2.3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使用单位的技术要求提供相应的产品。由中标人所提供的设备部件间的连线和插接件均应视为设备内部器件，包含在相应的设备之中；
2.4运行测试及最终验收。在系统安装、调试结束后，采购人对其进行全面的测试，对测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标人应及时进行整改，系统最终测试完毕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应向中标人签发最终验收证明；
2.5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依据合同与合同有关条件、本招标文件的技术规范、系统配置要求、设备技术文件和系统说明书，以及国家和省部级等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分为预验收和竣工验收。
2.6如设备在验收时有一个或多个指标未能达到要求而属于中标人责任时，则中标人自费采取有效措施，在规定时间内使之达到保证指标。如在规定的时间内仍达不到合格标准时，则中标人应向采购人赔偿。
（三）包装运输
1.中标人负责设备包装、办理运输和保险，将设备安全运抵交货地点。
2.设备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确保其不受污损。
3.在包装箱外应标明采购人的订货号、发货号。
4.各种包装应能确保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损坏、丢失、变形、受潮和腐蚀。
5.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6.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应运输和装载的要求。
7.随产品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完整无缺。
（四）培训要求
1.技术人员厂方培训：维修维护不少于1人，设备培训时间不低于3天，有详细的技术培训方案和完整规范的培训资料，培训结束获得厂方授权或资质许可，免一切费用(包含交通、食宿、资料、工具材料等所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设备使用培训：不少于2人，直至完全掌握设备应用技术，并获厂方资质许可；免一切费用(包含交通、食宿、资料、工具材料等所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
2.设备使用培训：不少于2人，直至完全掌握设备应用技术，并获厂方资质许可；免一切费用(包含交通、食宿、资料、工具材料等所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
（五）质保及售后服务
1.自双方签订《验收报告》起进入免费质保期。
2.在质保期间内，非采购人过失和故意并且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发现商品有缺陷，中标人将免费修理或替换该设备；在质保期间内，非采购人过失和故意并且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设备发生故障，中标人应及时提供免费服务。
（六）其他
1.投标人所投产品应为性能稳定、安全的成熟设备，故障率低、维修便利，并在投标文件中针对所投产品技术先进性、设备性能、配置情况、设计等方面进行阐述说明，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